


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科實習學生隨班上課紀錄表
          學年度    第     學期
學制：  五專              班級：    年    班  學號：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
科目：                隨上課班級：              學分：          

	週次
	上課時段
	授課老師簽章
	實習教師簽章
	備註
	週次
	上課時段
	授課老師簽章
	實習教師簽章
	備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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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
1.每次上課前，依上課時間向實習單位指導教師申請請假，回學校上課後隨即請任課教師簽章，再將此表
帶回實習單位給實習指導教師查驗簽章，才算完成請假手續；調補課亦需經由任課教師簽章確認。
2.偽造任課老師簽章者大過乙次。
3.本表應妥為保管，不得遺失，遺失不再補發。
4.上課紀錄表未給實習指導教師查驗者，視同曠班，不給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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